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参加国际

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参加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无锡市参加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广大运动员在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中顽强拼搏、争创佳绩，激励训练单位、教练员积极进取、培养输送更多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不断提升我市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4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坚持向一线倾斜，以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主，兼顾保障人员保障单位，坚持突出成绩突出贡献，按照比赛成绩分级分类进行奖励。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包括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亚运会，足球 、篮球、排球（以下简称“三大球”）亚洲最高水平单项比赛，以及残奥会、特奥会、亚残会等赛事。

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杯总决赛奖励项目以国家体育总局在每个全运会周期设置公布的竞技类竞赛项目为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运动员，是指由我市培养、输送（含引进），参赛时注册地为江苏省的运动员。
本办法所称教练员，包括运动员参加国际重大竞技体育比赛时的直接带训教练员（教练组）和运动员在江苏省运动员注册平台中确定的市级输送教练员。

本办法所称保障人员，是指我市保障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奖牌的训练管理人员和科医人员；本办法所称保障单位，是指我市对在奥运会上取得奖牌有贡献的训练单位和科医保障单位。

第五条  对在奥运会上作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保障人员和保障单位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根据成绩按照《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实施细则》及时给予奖励。奖励方案由市体育局制订。

第六条  奥运会物质奖励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奖励方案参照江苏省奥运会奖励方案制定，方案应当明确奖励对象、奖励人数和奖励标准。

根据《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实施细则》给予的一次性奖金，按照规定发放，不影响奥运会物质奖励。

第七条  运动员参加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杯总决赛，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给予人民币30万元、18万元、15万元奖励；参加青奥会、亚运会、“三大球”亚洲最高水平单项比赛，获得金、银、铜牌的，分别给予人民币10万元、6万元、4万元奖励。    

运动员参加同一赛事多个项目获得奖牌的，按照多个项目奖励标准累计计算。个人项目和“三大球”项目全额计算，2人以上团体项目和其他集体球类项目减半计算。
第八条  获奖成绩，应当符合有关竞赛规程、规则、规定要求。

确需提供佐证材料的，运动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确保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对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追回已发放奖励。

运动员、教练员等违反赛风赛纪、违规使用兴奋剂的，按照规定取消相关运动员、教练员、保障人员和保障单位奖励，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九条  单独签订协议引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协议中已经明确奖励标准的，按照协议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条  省队市办项目，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奖励方案。
第十一条  奖励经费纳入下一年度市财政预算安排。

第十二条  残奥会、特奥会、亚残会比赛奖励办法由市残联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体育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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